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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佛山怎么申请经营危险产品运输资格？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证，详细说明来了~

一、项目名称

申请经营危险产品运输资格。

二、办理条件

情形一：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下列要求的专用车辆及设备：

1．自有专用车辆(挂车除外)5辆以上；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的，自有专用车辆(挂车除外)10辆以上。

2．专用车辆技术性能符合国家标准《营运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GB18565）的要求；技术等
级达到行业标准《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JT/T198）规定的一级技术等级。

3．专用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符合国家标准《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和质量限值》（GB1589）
的要求。

4．专用车辆燃料消耗量符合行业标准《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JT719）的要求。



5．配备有效的通讯工具。

6．专用车辆应当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

7．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配备罐式、厢式专用车辆或者压力容器等专用
容器。

8．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应当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且罐体载货后总质量与专用车辆核定载质量相匹
配。运输爆炸品、强腐蚀性危险货物的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容积不得超过20立方米，运输剧毒化学品的
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容积不得超过10立方米，但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罐式集装箱除外。

9．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强腐蚀性危险货物的非罐式专用车辆，核定载质量不得超过10吨，但符合
国家有关标准的集装箱运输专用车辆除外。

10．配备与运输的危险货物性质相适应的安全防护、环境保护和消防设施设备。

（二）有符合下列要求的停车场地：

1．自有或者租借期限为3年以上，且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停车场地应当位于企业注册
地市级行政区域内。

2．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专用车辆以及罐式专用车辆，数量为20辆（含）以下的，停车场地面积不低
于车辆正投影面积的1.5倍，数量为20辆以上的，超过部分，每辆车的停车场地面积不低于车辆正投影面
积；运输其他危险货物的，专用车辆数量为10辆（含）以下的，停车场地面积不低于车辆正投影面积的1
.5倍；数量为10辆以上的，超过部分，每辆车的停车场地面积不低于车辆正投影面积。

3．停车场地应当封闭并设立明显标志，不得妨碍居民生活和威胁公共安全。

（三）有符合下列要求的从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

1．专用车辆的驾驶人员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年龄不超过60周岁。

2．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应当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并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从事剧毒化学品、爆炸品道路运输的驾驶人员、装
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应当经考试合格，取得注明为“剧毒化学品运输”或者“爆炸品运输”类别的
从业资格证。

3．企业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四）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部门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2．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3．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4．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5．从业人员、专用车辆、设备及停车场地安全管理制度。

6．应急救援预案制度。

7．安全生产作业规程。

8．安全生产考核与奖惩制度。

9．安全事故报告、统计与处理制度。

情形二：申请使用自备专用车辆从事为本单位服务的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需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下列企事业单位之一：

1．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生产、使用、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

2．有特殊需求的科研、军.工等企事业单位。

（二）具备情形一的办理条件，但自有专用车辆(挂车除外)的数量可以少于5辆，车辆要求最低5辆专用
车辆。

三、提交资料

情形一：申请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运输的危险货物范围（类别、项
别或品名，如果为剧毒化学品应当标注“剧毒”）等内容。

（二）拟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的投资人或者负责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和书面委托书。

（三）企业章程文本。

（四）证明专用车辆、设备情况的材料，包括：

1．未购置专用车辆、设备的，应当提交拟投入专用车辆、设备承诺书。承诺书内容应当包括车辆数量、
类型、技术等级、总质量、核定载质量、车轴数以及车辆外廓尺寸；通讯工具和卫星定位装置配备情况
；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容积；罐式专用车辆罐体载货后的总质量与车辆核定载质量相匹配情况；运输剧
毒化学品、爆炸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车辆核定载质量等有关情况。承诺期限不得超过1年。

2．已购置专用车辆、设备的，应当提供车辆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证明或者车辆综合性能检测技术合格
证明；通讯工具和卫星定位装置配备；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检测合格证或者检测报告及复印件等有关材
料。

（五）拟聘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的，应当提交拟聘用承诺书，承



诺期限不得超过1年；已聘用的应当提交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以及驾驶证及其复印件。

（六）停车场地的土地使用证、租借合同、场地平面图等材料。

（七）相关安全防护、环境保护、消防设施设备的配备情况清单。

(八）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情形二：申请从事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单位，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申请表》，包括申请人基本信息、申请运输的物品范围（类别、项别或品名
，如果为剧毒化学品应当标注“剧毒”）等内容。

（二）下列形式之一的单位基本情况证明：

1．省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等证明。

2．能证明科研、军.工等企事业单位性质或者业务范围的有关材料。

（三）特殊运输需求的说明材料。

（四）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以及书面委托书。

（五）证明专用车辆、设备情况的材料，包括：

（六）拟聘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的，应当提交拟聘用承诺书，承
诺期限不得超过1年；已聘用的应当提交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以及驾驶证及其复印件。

（七）停车场地的土地使用证、租借合同、场地平面图等材料。

（八）相关安全防护、环境保护、消防设施设备的配备情况清单。

(九）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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